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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7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你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晚间披露的《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》

显示，公司 2018 年预计亏损 193,239.97 万元至 192,739.98 万元，其

中对应收关联方刘华山的资金占用款 92,484.90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

备，对乐福地业绩补偿款中的 33,810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你公

司 2018 年三季报显示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.68亿元，

若公司 2018 年亏损约 19 亿元，将很可能导致你公司 2018 年末的净

资产为负，触发我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

规定的暂停上市情形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前就以下事项

进行说明： 

1、截至目前，公司为收回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采取的具体措施以

及相关款项收回的进展情况，你公司对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

依据及合理性。 

2、你公司在 2018 年三季报披露时修改对乐福地业绩补偿款的坏

账计提比例，由全额计提改为暂按账龄计提 5%，我部其时已就变更

坏账计提比例的合理性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。请结合你公司业绩补偿

款收回的具体进展，说明在本次业绩预告时再次调整坏账计提比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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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及合理性。 

3、你公司在本次业绩预告中提到，若上述已计提资产减值损失

的款项得到回收或提供了充分的还款保障，公司将冲回相应的减值损

失。请说明你公司针对上述款项的收回将采取的措施及可行性，本次

业绩预告对上述款项计提坏账的依据是否经过充分、审慎的考虑。 

同时，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我

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的规定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

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
